
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公告

（2022）浙 10 民初 1028 号

本院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受理公益诉讼起诉人台州市

人民检察院与被告徐秀平隐私权、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

讼纠纷一案。公益诉讼起诉人与被告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达

成《调解协议书》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，本院依

法对该《调解协议书》进行公告。公告期 30 日。

联系人：吴立信（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）

联系电话：0576-88553018

联系地址：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399 号

特此公告

附件一：《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》

附件二：《调解协议书》

二○二三年一月十三日



正村正 本

台州 市人 民检察院

民 事 公 益 诉 讼 起 诉 书

台检民公诉 〔2022 〕32 号

公 益 诉 讼 起 诉 人 ：台州市 人民检察 院

被 告：徐 秀平，女 ，1974 年 04 月 2 3 日出生，公 民身份

号码 33262 119 74 04231265，汉族 ，住浙 江省临海市括苍镇 张

家渡 村立本 街 2 3 号。

诉 讼 请 求 ：

判令被 告 徐 秀平 按 照 非法 获利 金 额 支付 公 益损 害 赔偿

金人 民币 7 338. 51 元 。

事 实和理 由：

临海市 人 民检察 院在履行 法律 监督职 责中发现 ，被 告徐

秀平 侵犯公 民个 人信息 的行 为损 害社会公共利 益。临海 市人

民检察院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立案，同日履行公告程序，9

月 26 日移送 本院 审查 起诉。

经依 法 审查 查 明：

2020 年底至 2021 年 6 月，被 告徐秀平 在临海市移 动公

司上班期间，利用为客户开通新手机号码之便，在客户不知

情的情况下，获取手机验证码，并将手机号码及验证码发到

微信群里出售给他人获利 ，共非 法 出售他人个 人信息 ( 手机

号码及验证码 )一千三百多条，非法获利人民币7338. 51 元。

2 022 年 3 月 1 日 临海 市人 民检察院依据《中华人 民共 和






